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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5月 30日制定 

109年 5月 13日修訂 

110年 3月 26日修訂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派案原則 

 

 

一、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派案 A單位原則 

(一) 案家決定： 

1. 案家指定服務單位。 

2. 單位自行開發或自行轉介個案。 

3. 舊案延續。 

(二) 輪派機制： 

1. 以該區有意願接受派案之 A單位進行輪派。 

2. 依前揭派案原則接受轉介或照會之服務提供單位原則不得

拒絕接案，倘有不可抗力因素未能提供服務，應事先告知

照管中心，無正當原因拒絕派案，則該區域先暫停派案。 

 

二、 A單位派案 B單位原則 

(一) 依據「臺中市衛生局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派案品質管理及

查核機制」規定辦理。 

(二) A單位個管人員應秉持個案管理之核心，公平派案，以服務

使用者最佳利益為優先。 

1. 給予個案充足的 B單位服務資訊。 

2. 派案:派案時應依以下原則考量欲派之 B單位之量能予以派

案。 

(1) 以個案服務選擇意願優先。 

(2) 輪派:依本局長照中心審核通過之資源盤點表之輪派順序，

評估下列因素輪派至個案居住區之 B單位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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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服務人力及服務量能充足，可協助個案達成照顧目標者

優先。 

B. 服務提供即時性高優先。 

C. 服務提供可近性高優先。 

(三) 公開派案資訊：A單位應於每月 10日前，提交前月派案表予

本局，並將派案原則、派案量資訊公布於單位相關網站、網

頁、電子資訊、佈告欄…等。 

(四) 留存派案紀錄及資料： 

1. A單位應就派案予 B單位之原因敘明於照顧計畫，並上傳

個案選擇服務單位同意書於衛生福利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

平臺備查。 

2. 上開「個案選擇服務單位同意書」可合併於 A單位「長期

照顧服務評估結果單」呈現及上傳衛生福利部照顧服務管

理資訊平臺備查，應包含下列文字內容，並且應具個案或

家屬勾選並簽名確認： 

A單位已提供本人居住區之各家服務單位之充足服務資

訊，本人 

□不指定服務單位，同意＿＿＿＿＿＿服務由 A 單位以個案

最佳利益及輪派順序，經確認後再進行派案。 

□指定服務單位，選擇＿＿＿＿＿＿＿＿＿＿＿單位提供＿

＿＿＿＿＿＿＿＿＿＿＿＿服務。 

(五) 建立督導 B單位機制 

1. 依前揭派案原則接受轉介或照會之 B單位原則不得無故拒

絕接案，倘有正當事由未能提供服務，A單位應訂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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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或輔導機制，如：改派機制、請服務提供單位提出改

善方案等，以維護個案權益。 

2. A單位應針對 B單位建立服務品質追蹤或督導機制，如：

轉介其他單位、減少或暫停派案、服務評核或評鑑、滿意

度調查、記點等相關機制。倘 B單位經多次輔導或勸導未

果，應函文回報本局，並列入未來 A單位與 B單位合作延

續參據。 

(六) 其他注意事項 

1. A單位不得圖利特定 B單位，亦不能向服務提供單位收取

任何形式費用抽成費、派案費、管理費等。 

2. A單位至少每半年(以每年 1月及 7月為原則)應重新檢視

及更新輪派表，提報本局長照中心審查通過後方可接受輪

派。 

 


